
 

屏東縣榮服處 111 年「服務區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1.10.17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趙樹森： 

屏東榮院大武院區即將開幕，

提出以下建議： 

一、在龍泉院區的病歷可以轉

到大武院區。 

二、大武院區位置對屏東市民

而言雖然很近，但希望醫

院可以繼續提供交通車接

送服務。 

三、龍泉醫院優秀的醫生可以

在大武院區開幕後，盡快

到大武院區服務。 

屏東分院黃炯龍輔導員答覆： 

一、大武院區預計在今年 11 月開

幕，屆時高雄榮總屏東分院名

稱將改為「屏東榮民總醫

院」，規模為準醫學中心，包

含大武院區及龍泉院區兩

個，兩個院區使用相同醫療系

統，在病歷的移轉技術上是沒

有問題的。 

二、大武院區主要是負責急重

症，龍泉院區以長照、身心

科為主，在醫療團隊上除龍

泉既有的醫生會陸續移轉至

大武院區服務外，也會有高

雄榮總醫生加入屏東醫療團

隊，提升整體醫療品質。 

三、有關屏東市區是否可以提供

交通車接送服務的建議，會

反映給院部，請院方實施整

體評估，規劃一套完善的服

務配套措施。 

已

現

場

答

覆 

2 

李松珍： 

曾經參與 823 戰役的弟兄，在

前線打仗，出身入死，但部分

人領有安養金，另一部分人無

法領安養金，讓無法領取的人

員心理不平衡，現在參加 823

戰役的弟兄已逐漸凋零，為數

不多了，建議處長可以向上反

映，希望政府可以放寬政策，

以 823專案讓每個參與 823戰

本處答覆： 

有關就養資格審查是有法規明文

規定，也是現行的國家政策，榮

服處是政策執行單位，非政策制

定單位，相關承辦人員均須依法

行政，此問題在歷次的座談會上

也都有反映，經過數任處長的努

力，仍然無法獲得解決，除非在

法規上有變更修訂，否則承辦人

員也只能按照現行法規去審查就

已

現

場

答

覆 

附件 4 

 



役的弟兄都可以得到就養資

格。 

養資格，無法以專案方式通融核

准。 

3 

文慶國： 

擔任社區管委會主委，社區代

表號會設立在主委名下，主委

名下會有統一編號，就喪失水

電優惠的福利，但實際上社區

管委會是屬於家用住宅，非營

業登記，國稅局也認定為住宅

使用，非商業登記使用，但榮

服處在審查上都認定不符資

格，建議在這部分是否可以依

實際狀況來審查。 

本處答覆： 

一、本問題有向輔導會反映，輔

導會回復只要是有商登或統

一編號依現行法規就無法辦

理水電優待。 

二、請承辦人以正式函文請輔導

會承辦人解釋，並會跟退除

給付處長聯繫討論這個問題

是否有解決方案。 

已

現

場

答

覆 

4 
林盛富： 

有關榮民入住榮家，自費跟公

費如何區分。 

屏東榮家謝明智輔導員答覆： 

榮民若具有公費就養身分者，就

是公費榮民，入住榮家只要繳交

伙食費(4,050 元/月)；自費榮民

入住榮家要繳服務費、伙食費以

及保證金；榮眷、遺眷、一般民

眾相同。另除了伙食費，其因安

養、養護、失智，其服務費及保

證金，也依入住者身分不同，自

行支付費用也不同。 

已

現

場

答

覆 

5 

萬福秀： 

我目前每個月還有一萬餘元遺

族年金領取，倘若年老體弱要

入住榮家，每月所得不足支付

入住收費，那怎麼辦？請問有

沒有甚麼可以幫忙的？ 

屏東榮家謝明智輔導員回覆： 

倘若榮民遺眷年邁，無工作，收

入不足繳付榮家每月相關費用，

可向地方公所申請取得低收、中

低收資格，並接受地方政府社會

處安置，屆時社會處將專案處

理，採機構安置方式，補貼入住

安養機構支出費用。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鄭秀津專員回

覆： 

一般民眾倘若年邁，生活尚可自

理，亦可申請長照中心照護服    

務。屆時本中心將派專人到府協

助評估照護需求，依個案狀況， 

提供居家照護服務，或許費用較

少，亦是一種選擇。 

已

現

場

答

覆 



6 

韓陳玉雲： 

本人擔任潮州地區的榮欣志

工，在日常時間服務年邁或弱

勢榮民、遺眷，雖然是利用自

己的時間來做這些事，但是擔

任志工期間體會到助人的快

樂，參加榮服處的活動也覺得

很有意義，呼籲在場有意願的

榮民、眷可以一起加入服務的

行列，謝謝。 

志工業務承辦人： 

請各責任區輔導員及各社區組長

持續志工招募事宜，所屬轄內如

有意願加入本處志工行列者，完

善志工訓練後納入該區榮欣志工

服務。 

已

現

場

答

覆 

7 

李文寬： 

有關榮民就學、就業及其他相

關權益，是否於榮民退役後能

廣泛宣導周知，使得退除役官

兵能瞭解輔導會美意，並善用

資源？ 

就業站郭文章社工員回覆： 

國防部每季針對屆退官兵分別於

北、中、南、東各地辦理屆退官

兵說明會，並於會中由榮服處派

員宣導權益，另官兵退役後，至

榮服處辦理各項業務時，亦由就

業站同仁宣導就學、就業及職訓

權益。 

林勝雄專員回覆： 

退除役官兵退役後，本處均安排

社區志願服務組長訪視拜訪，說

明相關權益，若有遇到外出工作

不在家的情形，本處會掌握並持

續連繫，感謝林先生的寶貴意

見，本處將加強相關資訊宣達及

服務。 

服務組李全順組長回覆： 

榮民也可先至官網瀏覽相關權

益，有不清楚之處，隨時來電詢

問。近來輔導會亦推動榮福卡，

這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在這個

APP 上也可瀏覽相關榮民服務

訊息，各位榮民眷可下載運用。 

已

現

場

答

覆 

 


